阳谷县住房租赁补贴认定标准及申请流程
一、城市低保、城市中低收入、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家庭申报条件：
（一）城市低保、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1、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需经民政部门认定为低保； 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年收入不高于上年度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0%;
2、申请家庭成员至少1人具有本县城区常住户口两年以上且实际居住；
3、申请家庭机动车辆(含能源四轮汽车)购置价格、工商登记注册资金(资本)和各类非住宅类房屋总价值低于100000元；
4、申请家庭在本县城区无私有住房或虽有私有住房但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含)15平方米；
5、申请人的下列住房计入家庭自有住房，并计算面积：
（1）自有住房或与他人共有的住房(含商业用房);
（2）原住房征收后实行产权置换未回迁的住房；

（3）离异人员凭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离婚协 议认定产权归属的房产；
（4）已办理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已办理入住手续， 但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的住房，以及已受 赠、继承房产但未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的住房等；
（5）单独居住父母(或子女)的住房(私房或承租的公 房);
（6）与父母(或子女)共同居住的私有住房或承租的公 房；
（7）经社区、街道核实认定的符合基本居住要求但无房 屋产权证明的住房；
（8）以其它合法方式取得的住房。

6、按照规定应当同时具备的其他条件。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家庭

1、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高于上年度当地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100%;
2、申请人具有本市户口或在本市就业且实际居住；全 日制大学(含专科)毕业或士官转业8年内在本县辖区内就业并办理就业登记，依法签订正式劳动聘用合同，正常缴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职工；
3、申请人在本县城区未租住公房、无私有住房或虽有 私有住房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含)15平方米；单身申 请的，父母在本县城区无住房资助能力。
4、按照规定应当同时具备的其他条件。
（三）稳定就业外来务工家庭

1、人均年收入不高于上年度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100%;
2、申请人在我县城区工作且实际居住，稳定就业且办 理就业登记、依法签订正式劳动聘用合同，正常缴存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人员。
3、申请人在本县城区未租住公房、无私有住房或虽有 私有住房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含)15平方米；单身申 请的，父母在本县城区无住房资助能力。
4、按照规定应当同时具备的其他条件。
二、城市低保、城市中低收入、新就业无房职工及稳定就业外来务工家庭申报材料：
（一）城市低保、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交以下 材料 ：

1、申请书、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2、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结婚(离婚)证；
3、家庭成员收入和车辆、工商登记等财产证明；
4、住房情况证明；
5、病残、低保等自认为应当提交的相关材料；
6、目前正在租赁房屋的租赁合同，合同应在房地产交 易部门备案登记；
7、退役军人另需提供退役军人证；
8、按照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家庭申请住房租赁补贴提交以下 材料 ：

1、申请书、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2、毕业证或士官证；
3、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结婚(离婚)证；
4、住房情况证明(单身者提供父母住房证明);
5、单位录用证明或劳动聘用合同、社保证明等材料；
6、目前正在租赁房屋的租赁合同，合同应在房地产交
易部门备案登记；
7、按照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三）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住房租赁补贴应提交 以下材料：

1、申请书、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2、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结婚(离婚)证；

3、住房情况证明(单身者提供父母住房证明);
4、单位录用证明或劳动聘用合同、社保证明等材料；
5、目前正在租赁房屋的租赁合同，合同应在房地产交 易部门备案登记；
6、按照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四）新就业无房职工阶段性住房租赁补贴申报条件：

1、2021年1月1日后在阳谷县辖区内首次就业的相关资料（须加盖就业单位公章）；

2、申请家庭现有住房情况及5年以内在阳谷县城区无拆迁房屋的承诺书；

3、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离婚）证、全日制学历证书；
4、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记录(爱山东APP、我的聊城APP等信息渠道查询）。

5、目前正在租赁房屋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应在房地产服务中心备案登记；
6、按照规定应当同时具备的其他条件。

申请人为新就业无房职工，即2021年1月1日后在阳谷县首次就业并办理就业登记（首次就业指2021年1月1日后参加过工作，且年龄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在阳谷县城区内以家庭为单位无自有住房且5年未发生过房屋交易行为，需通过租赁住房方式解决居住困难的人员。

